
采购需求

一. 总则

1.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货物的基本技术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

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规范的全部条款。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除了满足本技术

规格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货物制造商所在国的有关标准、规范（尤

其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

1.2 本技术规格中提及的工艺、材料、货物的标准及参考品牌或型号（如有）仅起说明

作用，并没有强制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用替代工艺、材料、货物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

但这种替代须实质上满足、等同或优于本技术规格的要求，否则其投标无效。

1.3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技术规格中所列的具体参数或参数范围，均理解为采购人可接

受的最低要求。

1.4 中标的主要产品的数量、单价、规格等将予以公布。

二、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须按药品采购人的目录供应药品，不得根据自己的利益等随意替换。

2、中标供应商所供药品的规格、产地等，均须得到采购人书面认可。

3、中标供应商须具有与配送药品相适应的现代物流设施设备，具有自有产权或租赁的仓

储及配送车辆，并有完善的温度记录及交接记录制度。

4、在参加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没有药品质量安全严重责任事故方面的违法、处罚记录，

后期如发现中标供应商具有相应情形，采购人有权取消相关供应商中标资格并终止合同。

5、中标供应商原则上不得提供有效期少于 6个月的药品，所提供的药品有效期少于 6个

月时可无条件退货。

6、如果临床遇到药品严重不良反应时，同一批药品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无条件处理。

7、中标供应商具备信息化、自动化管理的能力，根据采购方需求提供相应服务。

8、中标供应商具有本地化服务能力。能按照采购人的需求供应药品，普通药品 3个日历

日内配送到位，急救药品能 2小时内配送到位，确保采购人临床用药安全、及时。

9、供应商须为所中标包配备两名驻场人员（驻场时间为 1年），且为医、药学及相关专

业（财务人员除外），合同签订前提供相应人员资料，须经采购人认可。

三、供货管理：

1、药品结算价格



（1）采购人所需药品以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公布的采购限价（当年）为药品基准价，

采购人支付药品价格=药品基准价*供应商所报折扣率；

（2）如该药品在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没有公布采购限价（当年）的，首选参照中国

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同种药品采购价为药品基准价；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

院）无价格时以不高于省内任意一家三甲医院采购价为药品基准价，采购人支付药品价格=

药品基准价*供应商所报折扣率；

（3）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和省内三甲医院均无同种药品价格时，以供应商

采购价加 5%配送费为采购人支付药品价格；

（4）政策规定不得二次议价药品（如国谈、省谈、“4+7”等），以政策规定价格为采

购人支付药品价格。

2、调价机制：

（1）对于采购人所需要的药品，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公布的采购限价有调整的，供

应药品的价格按照中标供应商所报药品折扣率同步调整；如遇安徽省医保支付价或国家医保

目录调整等变化，中标供应商应根据新的医保支付价以合同规定的折扣率供货。

（2）如在合同期内因市场原因出现价格波动，需提供厂家的调价文件和供应商的调价申

请，经采购人市场调研同意后，调整方可执行，否则不予调价。

（3）如在合同期内因市场原因出现价格波动，且无厂家的调价文件，则首选参照中国科

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同种药品采购价为药品价格；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

无价格时以不高于省内任意一家三甲医院同种药品采购价为药品价格；中国科大附一院（安

徽省立医院）和省内三甲医院均无同种药品价格时，以供应商采购价加 5%配送费为采购人支

付药品价格。

注：合同总价不随价格调整改变。

3、应急采购

合同执行期间，若中标供应商不能按合同规定及时供货（不可抗拒力因素除外），甚至

造成临床断货，采购方将启动标外应急采购，具体方法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医院短缺药

品标外应急采购操作规程（试行）》，标外应急采购药品的折扣金额：采购方采购金额*（1-

中标折扣率），由原中标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在供货时应符合《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国医改办发【2016】4 号）和《关于印发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

推行“两票制”实施意见的通知》（皖食药监药化流【2016】37号）要求和规定。

四、药品采购目录：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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